封面标题：

办好宝宝人生第一证---

《出生医学证明》

《出生医学证明》的法律意义：《出生医学证明》是人生一证，是每个婴儿（公民）出生都应颁发的证件，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统一制发的，是证明婴儿出生地点、出生时间、出生健康状况、血缘关系和接产医生等，具有法定医学证明文书。
《出生医学证明》的作用
1.证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出生人口出生时的健康及自然状况；

2.证明出生人口的血亲关系；

3.作为新生儿获得国籍的医学依据；

4.作为户口登记机关办理出生落户登记的重要依据；

5.作为新生儿依法获得保健服务的凭证；

6.为其他必须以《出生医学证明》为有效期限的事项提供依据。

   崇左市人民医院《出生医学证明》办理须知

  尊敬的各位家长，为了使你们的宝宝出生后能及时、顺利地领取到《出生医学证明》—人生的第一证，请你们配合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一、新生儿姓名
(一)《出生医学证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合法的证件，它的法律效力大于护照和身份证。

(二)请各位家长给孩子起名时要认真考虑，孩子的姓名不宜随便更改。

(三)根据公安户籍处规定，孩子的姓氏原则上应当随父或随母姓，不能用繁体字，不建议使用单名，如孩子父母一方或双方为外籍人士的，《出生医学证明》上其姓名可填写中文或英文，其他信息应由外事单位或翻译公司译为中文，并由孩子父母共同签字同意。  

  （四）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和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工作指导手册》的要求，《出生医学证明》一经签发，证件记载的信息原则上不予更改，除非有派出所出具的不能入户的证明方可受理更改。

二、办理《出生医学证明》需准备的材料

(一)孩子的父母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临时身份证不予办理，复印件必须是夫妻双方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同一张纸上)。

(二)《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在《出生医学证明》办证处)。

(三)《广西母子健康手册》。

(四) 《出生医学证明》由孩子母亲领取，若不是孩子母亲领取，应提供孩子母亲亲笔写的委托书(附于首次签发登记表后），孩子父母有效身份证件、领证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五）单亲母亲者，需提供本人书面说明书或离婚证原件及复印件；如单亲父亲或无法核实母亲身份信息的，若在1个月内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由新生儿父亲提供书面说明，经产科医护人员对孕妇和住院分娩相关材料核对符合后，给予签发《出生医学证明》；超过1个月后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的，须提供本自治区内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或母亲的病历指纹留样鉴定证明。

（六）对特殊原因，未能提供父亲或母亲合法有效身份证件的，须提供书面说明并签字和捺印，由有合法有效身份证件的一方或监护人领取《出生医学证明》。

(七)要求在孩子出生后一个月内办理《出生医学证明》。

(八)如领取《出生医学证明》时提供孩子父母亲有效身份证件的信息与住院时记录不符时，须提供本自治区内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或母亲的病历指纹留样鉴定证明。

温馨提示：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修订）》桂卫发[2016]12号精神，要求新生儿母亲在新生儿出生1个月内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请尽快到当地派出所办理入户手续，妥善保管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不能给予过塑，过塑后会导致此证无效！

    三、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2:00，下午2:30—5:30。周末及法定节假日不办理。

四、办证地点

崇左市人民医院门诊楼三楼《出生医学证明》办理处。
五、咨询电话：0771-7833191

     崇左市人民医院《出生医学证明》首次发放流程

          ↓
                       ↓
        ↓

     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新生儿母亲）：        李某某                        
有效身份证件类别：          居民身份证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联 系 电 话：       X X X X X X X X X X X                      
委托人住址：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受委托人姓名：         张某某                 性别：    男     

有效身份证件类别：          居民身份证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联 系 电 话：       X X X X X X X X X X X                      

与委托人关系：             夫 妻                               
受委托人住址：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委托人于 20 X X 年X X月X X日在崇左市人民医院住院分娩，特授权委托 张某某 （受委托人姓名）办理（新生儿姓名）的《出生医学证明》。

凡由受委托人在上述委托权利内，代理委托人行为所造成的法律结果，委托人均予承认。
委托期限从20 X X 年 X X月X X日起至 20 X X年X X月X X 日止。

委托人签字：李某某           受委托人签字：张某某

 20 X X年X X月X X日               20 X X年X X月X X日

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所需材料：


孩子父母双方有效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孩子姓名


3、《广西母子健康手册》


4、首次签发登记表（在《出生医学证明》办证处）。





携带以上材料至我院《出生医学证明》办理处（门诊三楼）





办证人员审核相关办证材料，将孩子出生信息录入《出生医学证明》系统，核对信息并打印





   印章管理人员再次核对材料、盖章、发放证件








